2017年韶关市浈江区人力资源和社会

保障局部门预算基本情况说明

部门基本情况

(一)部门机构设置、职能

2017年预算组成单位共17个，分别是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（区一级预算单位），下设有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、区人力资源办公室、区职业介绍所、区劳动就业服务管理局、花坪镇劳动保障事务所、犁市镇劳动保障事务所、十里亭镇劳动保障事务所、乐园镇劳动保障事务所、新韶镇劳动保障事务所、风采街道办事处和平劳动保障事务所、太平劳动保障事务所、南门劳动保障事务所、东河劳动保障事务所、车站劳动保障事务所、曲仁街道办事处劳动保障事务所、田螺冲办事处劳动保障事务所（共16个二级预算单位）。

(二)人员构成情况

人员基本情况：年末在职人员为90人。具体人员情况分别为：（1）行政运行工作人员19人。（2）事业编制在职人员核拨工资的71人分别为：人力资源办公室2人、区职业介绍所3人、区劳动就业服务管理局22人、区劳动保障事务所44人。（3）退休人员共计37人，具体为：行政退休人员16人，事业退休人员21人。
收入预算说明

2017年收入预算1183.66万元，其中：一般公共预算拨款1183.66万元。

支出预算说明

2017年支出预算1183.66万元，其中：一般公共预算拨款1183.66万元。

2017年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支出按用途划分：基本支出预算1031.66万元，占预算拨款支出的87%。其中：工资福利支出597.09万元，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支出220.17万元，商品和服务支出214.40万元，项目支出152.00万元。

四、“三公”经费预算说明
2017年“三公”经费预算为10.6万元，与上年决算数相比持平。按资金来源分，财政拨款10.6万元；按具体项目分，因公出国（境）支出0万元，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支出6.1万元（其中公务用车购置0万元，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6.1万元），公务接待费支出4.5万元。2017年会议费预算０万元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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